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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離婚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1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對於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甲○○（男、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乙○○（男、民國00年0月0

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

擔，均由原告任之。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丙○○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丁○○之聲請，由

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下同）96年7月8日結婚，婚後育有2

名未成年子女甲○○、乙○○。詎被告鮮少為家庭付出心

力，將家計重擔均拋由原告負擔，對未成年子女也沒有盡到

照顧責任，夫妻感情近兩、三年亦是形同陌路、分房而居，

113年初被告更因賭博欠款累及家人遭討債，雙方顯無法繼

續維持婚姻關係，為此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

判決離婚；又慮及被告棄家庭於不顧，不適合監護子女，請

將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交由原告任

之等情，業據原告提出戶籍謄本等為證。

三、被告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

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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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查原告主張：兩造於96年7月8日結婚，婚後育有2名未成年

子女甲○○、乙○○，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為證，經核屬

實，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自堪信為真實。又主張：被告鮮少為

家庭付出心力，對未成年子女也沒有盡到照顧責任，夫妻感

情亦是形同陌路、分房而居，其因賭博欠款累及家人遭討債

等情，業據證人即未成年子甲○○到院證述明確，核與原告

主張相符，足見已無法繼續維持婚姻關係無訛，原告此部分

之主張堪信為真實。

五、按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

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

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該條項所定重大事由，若應由夫

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而應負責之一方，即

不得依該條項訴請離婚。復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

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

因而夫妻應相互尊重以增進情感和諧及誠摯之相處，此為維

持婚姻之基礎，若此基礎不復存在，致夫妻無法共同生活，

無復合可能者，即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本

件因原告婚後未負擔家中開銷，因在外積欠賭債，兩造感情

不睦分房而居已有2、3年，夫妻婚姻生活已名存實亡，實難

以期待兩造得以繼續維持並經營婚姻生活，故本件確有難以

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且其事由並非由原告一方負責，

原告據以訴請裁判離婚，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六、次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

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

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

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

方式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

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5項分別定有

明文。且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

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左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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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

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

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

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

之感情狀況，民法第1055條之1亦有明文。查兩造並未就其

未成年子女甲○○、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達成協

議，本院自得為前開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予以酌定之。本

院依職權請家事調查官就兩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之結

果，認原告對未成年子女有照顧意願，其生活環境簡單舒

適，可以供應未成年子女有關開支，觀諸未成年子女過去照

顧史與保護教養紀錄，兩人出生後亦皆以原告作為主要照顧

者，原告具備更為豐富的照顧經驗，能妥善安排日常生活，

未成年子女身心狀態、成長歷程及學習狀況等都可掌握，於

生活教養、學習教育有具體規劃，兩名未成年子女並對原告

抱持正向認知，親子關係和諧，而兩名未成年子女現年16

歲、15歲，均同意由原告擔任親權人，爰依據照護繼續性與

子女意思尊重原則，建議由原告單獨行使負擔兩名未成年子

女之權利義務，應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等情，有本院

113年度家查字第000號家事事件調查報告在卷可憑，原告既

有有監護未成年子女之意願，亦為實際照顧者，未成年子女

明願由原告單獨監護等情，為未成年子女甲○○、乙○○之

最大利益，認由原告行使或負擔兩造所生之子女之權利義

務，較為適當。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

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何怡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本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

附繕本）及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4,500元，上訴於臺灣高等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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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陳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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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離婚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對於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甲○○（男、民國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乙○○（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由原告任之。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丙○○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丁○○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下同）96年7月8日結婚，婚後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甲○○、乙○○。詎被告鮮少為家庭付出心力，將家計重擔均拋由原告負擔，對未成年子女也沒有盡到照顧責任，夫妻感情近兩、三年亦是形同陌路、分房而居，113年初被告更因賭博欠款累及家人遭討債，雙方顯無法繼續維持婚姻關係，為此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判決離婚；又慮及被告棄家庭於不顧，不適合監護子女，請將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交由原告任之等情，業據原告提出戶籍謄本等為證。
三、被告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查原告主張：兩造於96年7月8日結婚，婚後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甲○○、乙○○，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為證，經核屬實，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自堪信為真實。又主張：被告鮮少為家庭付出心力，對未成年子女也沒有盡到照顧責任，夫妻感情亦是形同陌路、分房而居，其因賭博欠款累及家人遭討債等情，業據證人即未成年子甲○○到院證述明確，核與原告主張相符，足見已無法繼續維持婚姻關係無訛，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堪信為真實。
五、按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該條項所定重大事由，若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而應負責之一方，即不得依該條項訴請離婚。復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因而夫妻應相互尊重以增進情感和諧及誠摯之相處，此為維持婚姻之基礎，若此基礎不復存在，致夫妻無法共同生活，無復合可能者，即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本件因原告婚後未負擔家中開銷，因在外積欠賭債，兩造感情不睦分房而居已有2、3年，夫妻婚姻生活已名存實亡，實難以期待兩造得以繼續維持並經營婚姻生活，故本件確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且其事由並非由原告一方負責，原告據以訴請裁判離婚，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六、次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且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左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民法第1055條之1亦有明文。查兩造並未就其未成年子女甲○○、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達成協議，本院自得為前開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予以酌定之。本院依職權請家事調查官就兩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之結果，認原告對未成年子女有照顧意願，其生活環境簡單舒適，可以供應未成年子女有關開支，觀諸未成年子女過去照顧史與保護教養紀錄，兩人出生後亦皆以原告作為主要照顧者，原告具備更為豐富的照顧經驗，能妥善安排日常生活，未成年子女身心狀態、成長歷程及學習狀況等都可掌握，於生活教養、學習教育有具體規劃，兩名未成年子女並對原告抱持正向認知，親子關係和諧，而兩名未成年子女現年16歲、15歲，均同意由原告擔任親權人，爰依據照護繼續性與子女意思尊重原則，建議由原告單獨行使負擔兩名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應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等情，有本院113年度家查字第000號家事事件調查報告在卷可憑，原告既有有監護未成年子女之意願，亦為實際照顧者，未成年子女 明願由原告單獨監護等情，為未成年子女甲○○、乙○○之最大利益，認由原告行使或負擔兩造所生之子女之權利義務，較為適當。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何怡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本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
附繕本）及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4,500元，上訴於臺灣高等法
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陳怡文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90號

原      告  丁○○    住○○市○○區○○街000號



被      告  丙○○  





上列當事人間離婚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1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對於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甲○○（男、民國00年00月00日生、身

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乙○○（男、民國00年0月00日

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均由原告任之。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丙○○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丁○○之聲請，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下同）96年7月8日結婚，婚後育有2

    名未成年子女甲○○、乙○○。詎被告鮮少為家庭付出心力，將

    家計重擔均拋由原告負擔，對未成年子女也沒有盡到照顧責

    任，夫妻感情近兩、三年亦是形同陌路、分房而居，113年

    初被告更因賭博欠款累及家人遭討債，雙方顯無法繼續維持

    婚姻關係，為此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判決離

    婚；又慮及被告棄家庭於不顧，不適合監護子女，請將兩造

    所生之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交由原告任之等情

    ，業據原告提出戶籍謄本等為證。

三、被告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

    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查原告主張：兩造於96年7月8日結婚，婚後育有2名未成年

    子女甲○○、乙○○，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為證，經核屬實，原

    告此部分之主張自堪信為真實。又主張：被告鮮少為家庭付

    出心力，對未成年子女也沒有盡到照顧責任，夫妻感情亦是

    形同陌路、分房而居，其因賭博欠款累及家人遭討債等情，

    業據證人即未成年子甲○○到院證述明確，核與原告主張相符

    ，足見已無法繼續維持婚姻關係無訛，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堪

    信為真實。

五、按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

    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

    ，僅他方得請求離婚。」該條項所定重大事由，若應由夫妻

    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而應負責之一方，即不

    得依該條項訴請離婚。復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

    ，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因

    而夫妻應相互尊重以增進情感和諧及誠摯之相處，此為維持

    婚姻之基礎，若此基礎不復存在，致夫妻無法共同生活，無

    復合可能者，即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本件

    因原告婚後未負擔家中開銷，因在外積欠賭債，兩造感情不

    睦分房而居已有2、3年，夫妻婚姻生活已名存實亡，實難以

    期待兩造得以繼續維持並經營婚姻生活，故本件確有難以維

    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且其事由並非由原告一方負責，原

    告據以訴請裁判離婚，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六、次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

    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

    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

    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

    方式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

    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5項分別定有

    明文。且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

    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左列事項：一

    、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

    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

    、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

    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

    感情狀況，民法第1055條之1亦有明文。查兩造並未就其未

    成年子女甲○○、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達成協議，本院

    自得為前開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予以酌定之。本院依職權

    請家事調查官就兩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之結果，認原告

    對未成年子女有照顧意願，其生活環境簡單舒適，可以供應

    未成年子女有關開支，觀諸未成年子女過去照顧史與保護教

    養紀錄，兩人出生後亦皆以原告作為主要照顧者，原告具備

    更為豐富的照顧經驗，能妥善安排日常生活，未成年子女身

    心狀態、成長歷程及學習狀況等都可掌握，於生活教養、學

    習教育有具體規劃，兩名未成年子女並對原告抱持正向認知

    ，親子關係和諧，而兩名未成年子女現年16歲、15歲，均同

    意由原告擔任親權人，爰依據照護繼續性與子女意思尊重原

    則，建議由原告單獨行使負擔兩名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

    應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等情，有本院113年度家查字

    第000號家事事件調查報告在卷可憑，原告既有有監護未成

    年子女之意願，亦為實際照顧者，未成年子女 明願由原告

    單獨監護等情，為未成年子女甲○○、乙○○之最大利益，認由

    原告行使或負擔兩造所生之子女之權利義務，較為適當。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

    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何怡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本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

附繕本）及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4,500元，上訴於臺灣高等法

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陳怡文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90號

原      告  丁○○    住○○市○○區○○街000號



被      告  丙○○  





上列當事人間離婚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對於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甲○○（男、民國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乙○○（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由原告任之。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丙○○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丁○○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下同）96年7月8日結婚，婚後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甲○○、乙○○。詎被告鮮少為家庭付出心力，將家計重擔均拋由原告負擔，對未成年子女也沒有盡到照顧責任，夫妻感情近兩、三年亦是形同陌路、分房而居，113年初被告更因賭博欠款累及家人遭討債，雙方顯無法繼續維持婚姻關係，為此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判決離婚；又慮及被告棄家庭於不顧，不適合監護子女，請將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交由原告任之等情，業據原告提出戶籍謄本等為證。

三、被告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查原告主張：兩造於96年7月8日結婚，婚後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甲○○、乙○○，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為證，經核屬實，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自堪信為真實。又主張：被告鮮少為家庭付出心力，對未成年子女也沒有盡到照顧責任，夫妻感情亦是形同陌路、分房而居，其因賭博欠款累及家人遭討債等情，業據證人即未成年子甲○○到院證述明確，核與原告主張相符，足見已無法繼續維持婚姻關係無訛，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堪信為真實。

五、按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該條項所定重大事由，若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而應負責之一方，即不得依該條項訴請離婚。復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因而夫妻應相互尊重以增進情感和諧及誠摯之相處，此為維持婚姻之基礎，若此基礎不復存在，致夫妻無法共同生活，無復合可能者，即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本件因原告婚後未負擔家中開銷，因在外積欠賭債，兩造感情不睦分房而居已有2、3年，夫妻婚姻生活已名存實亡，實難以期待兩造得以繼續維持並經營婚姻生活，故本件確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且其事由並非由原告一方負責，原告據以訴請裁判離婚，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六、次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且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左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民法第1055條之1亦有明文。查兩造並未就其未成年子女甲○○、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達成協議，本院自得為前開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予以酌定之。本院依職權請家事調查官就兩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之結果，認原告對未成年子女有照顧意願，其生活環境簡單舒適，可以供應未成年子女有關開支，觀諸未成年子女過去照顧史與保護教養紀錄，兩人出生後亦皆以原告作為主要照顧者，原告具備更為豐富的照顧經驗，能妥善安排日常生活，未成年子女身心狀態、成長歷程及學習狀況等都可掌握，於生活教養、學習教育有具體規劃，兩名未成年子女並對原告抱持正向認知，親子關係和諧，而兩名未成年子女現年16歲、15歲，均同意由原告擔任親權人，爰依據照護繼續性與子女意思尊重原則，建議由原告單獨行使負擔兩名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應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等情，有本院113年度家查字第000號家事事件調查報告在卷可憑，原告既有有監護未成年子女之意願，亦為實際照顧者，未成年子女 明願由原告單獨監護等情，為未成年子女甲○○、乙○○之最大利益，認由原告行使或負擔兩造所生之子女之權利義務，較為適當。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何怡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本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

附繕本）及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4,500元，上訴於臺灣高等法

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陳怡文







